


义务教育学生资助

资助项目：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

资助对象：义务教育阶段原建档立卡学生（包括脱贫不稳定

户家庭学生）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

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非寄宿生

资助标准：非寄宿生小学生每生每年500元，初中生每生每年

625元，分学期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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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教育学生资助

1 提前告知

2 个人申请

3 学校认定

4 结果公示

5 建档备案

认定程序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每年秋季学期进行一次。



义务教育学生资助

认定办法

1 提前告知
告家长书、学校公示栏、微信公众号、班级群等多种方式宣传
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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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程序

2 个人申请或确认

一至四类学生填写，附上佐证材料



义务教育学生资助

认定程序

3 学校认定

1.学校组织评审小组对申请资助的学生进行审核，汇总本校资助学
生名单；

2.上交承诺书、相关表格、佐证材料等至区教育局，待组织区级评
审小组评审后，确认最终资助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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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程序

4 结果公示

区教育局组织区级专家评审后，确认最终资助名单并反馈给
各中小学，各中小学在校内公示栏进行公示。（注意保护学
生个人隐私，并拍照存档）



义务教育学生资助

认定程序

每一名学生的告家长书回执单、资助学生的《确认表》、相
关佐证资料、自愿放弃书等资料、工作台账请务必建立专档，
留存备查，并按要求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。

5 建档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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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秋季工作简要流程

根据春季资助名单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提供的线索名单、学生或

家长主动申报等方式，进行认定并初步确定本校资助学生名单（新生的大

数据比对结果将在10月中下旬进行反馈）—>收集符合资助条件学生的《确

认表》、相关佐证材料—>学校组织专员进行评审，并上报区教育局（纸质

档及电子档），要求数据精准无误—>区教育局组织专班进行二次审核—>

确认名单后反馈给学校—>学校公示—>发放资助金—>填报系统—>备案存

档



黄石市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救助

资助项目：黄石市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救助



资助范围：
具有我市户籍，在幼儿园、中小学、中职（含技工学校）就读且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：
1.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；
2.特困供养学生；
3.因本人或家庭成员遭遇重大变故，导致其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
在校期间的学习、生活基本支出，且被民政部门纳入本年度临时
救助对象的贫困家庭（有家庭成员是临时救助对象）学生。

黄石市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救助



救助标准：
1.第1类特困学生继续享受民政部门兜底保障救助政策不变，由民
政部门负责发放落实。
2.第2类特困学生继续享受民政部门兜底保障救助政策不变，由民
政部门负责发放落实。
3.第3类特困学生对在我市就读的学生，学籍在黄石城区和大冶市
为1120元/月，学籍在阳新县为850元/月；在我市以外就读的学
生，户籍在黄石城区和大冶市为1120元/月，户籍在阳新县为850
元/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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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程序：认定——申请——审核——发放——汇总

黄石市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救助

对资助申报地方救助的：
1.学生或家长向学校进行申报；

2.学校登记学生姓名、家庭成员（临时救助对象）姓名、身份证号、

家庭住址、受助原因等进行汇总；

3.上报区教育局，将汇总表格与区民政局的临时救助对象数据库进

行比对。如在库中，①引导学生或家长填写《黄石市家庭经济特别

困难学生救助申请表》；②学校对其进行入户调查，做好相关记录；

③申请人需要向所在社区或街道开具的相关说明：具体内容需要包

含申请人家庭经济条件等相关情况说明，以及“因本人或者家庭成

员遭遇重大变故，导致其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、

生活基本支出”等有关的内容。如不在库中，反馈给学生或者家长：

可向区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救助申请，区民政局进行认定。


